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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豁免事项的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新材”或“公司”）于今日

收到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外城开”）、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和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重整投资

通知函》、《债务代偿通知函》、关于债务豁免的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转让情况 

1、2021 年 12 月 24 日，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

称“农业银行”）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恒丰银行及农业银行对公司持有的

债权人民币 18,448.88 万元及相关的全部主从权利（包含债权本金、利息及相关

资产文件项下的其他权利）转让给了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到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和恒丰银行、农业银行

签署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根据该通知，公司将不再向原债权人恒丰银行、农

业银行承担债务，而改向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承担债务，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成

为公司的债权人。截至 2021 年 12 月 24 日，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对公司享有

18,603.05 万元的债权。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了中海外城开向公司出具的《债务代偿通知

函》，经中海外城开与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确认，公司对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的

债务中的 5,400 万元由中海外城开代公司支付，基于上述情况，中海外城开对公

司享有5,400万元的债权,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对公司享有 13,203.05万元的债权。 

2、2021 年 6 月 11 日，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署了《单户债权转让协议》，交通银行对公司

持有的债权人民币 13,369.05 万元及相关的全部主从权利（包含债权本金、利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罚息、复利及费用等）转让给了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转让基准日后利息等以原

借款合同约定方式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收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签署的《债权转让

确认函》，根据该函，公司将不再向原债权人交通银行承担债务，而改向华融资

产江苏分公司承担债务，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成为公司的债权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对公司享有 14,319 万元的债权。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了中海外城开向公司出具的《债务代偿通知

函》，经中海外城开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确认，公司对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的

债务中的 5,622 万元由中海外城开代公司支付，基于上述情况，中海外城开对公

司享有 5,622 万元的债权,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对公司享有 8,697 万元的债权。 

二、债务豁免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中海外城开、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

产江苏分公司关于豁免公司债务的函。其中，中海外城开豁免公司 11,022 万元

的债务，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豁免公司 8,697 万元的债务、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

豁免公司 13,203.05 万元的债务，合计豁免公司债务人民币 32,922 万元的偿还义

务，自通知函出具之日起生效，本次债务豁免对公司无任何条件。 

三、债权人的基本情况 

1、债权人基本情况 

1.1 公司名称：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L8BH32 

法定代表人：丁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9 年 07 月 05 日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前北宫东大路 3 号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房地方开发；规划管理服务；水污染治理；国内陆路

货运代理；包装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钢材、矿产品（不含煤炭）、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木材、机械设备、通讯设备、五金交电（不

含电动自行车）、橡胶制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



制品）、办公用品、日用品；施工总承包；工程管理服务；会议服务。（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中国城镇化促进会 

1.2 公司名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20579647X 

法定代表人：袁彩平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2000 年 4 月 28 日 

住所：南京市北京东路 42 号 

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

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破产管理；

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解和向其他金融机构托管和关

闭清算业务；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1.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71624473XH 

法定代表人：姚卫星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1999 年 09 月 01 日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 号 10 号楼 1801 室、1901 室、2001 室 

经营范围：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在公司的授权下开

展业务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债权人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于 2021年 7月 30 日收到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发来

的《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确认函》，具体内容如下：江苏德



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于 2021年 6月 25日发出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后，召开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委员会评审会议，经遴选

评审后，临时管理人确认中海外城开为德威新材的重整投资人。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1 日收到公司重整投资人中海外城开向公司出具的《重

整投资通知函》，中海外城开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分别

协商确定：中海外城开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将共同参与

公司本次重整投资。中海外城开、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作

为公司的潜在股东除具有前述债权债务关系外，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人员等其他关系，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四、本次债务豁免对公司的影响 

中海外城开、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为公司的潜在股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债务豁免作为权益性交易，将豁免的债务金

额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将影响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增加 2021 年度公司净资

产。最终会计处理，将以年审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根据相关制度要求，在实施债务重组前，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和信达资产江

苏分公司需在符合条件的报纸和华融网站上、信达网站上刊登 20个工作日的公

告及公开处置程序，且前述程序期间无人对本次债务重组提出有效异议，公司将

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中海外城开正式签署债务重组协

议。若在上述 20个工作日内，有其他方对本次债务重组提出有效异议或更高出

价，则本次豁免存在被撤销的风险。 

本次豁免为附撤销条件的豁免。 

六、备查文件 

1、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的《债务豁免通知函》； 

2、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向公司出具的关于债务豁免的

《函》； 

3、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向公司出具的《债务豁免通知

函》； 

4、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的《重整投资通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